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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S店捆绑上险背后的“潜规则”

北京商报讯（记者 刘洋 实习记者
刘晓梦）自降产量、批发量“自救”的长
安福特，开始通过密集的新车布局在产

品端追赶竞争对手。近日，长安福特同

时发布三款车型，包括全新福克斯

Active、新锐界ST/ST-Line及全新金

牛座，欲通过细分车型增强产品线整体

竞争力。业内人士表示，长安福特一口

气推出三款车型，但均为再细分车型，

并未对主力走量款车型做出改变，宣告

“回归”的意味更为明显。对于欲重回赛

道的长安福特来说，建立完善产品体

系、继续优化销售渠道及销售政策、重

塑品牌定位、加快走量车型更新速度

等，成为进入下半场竞争后亟待解决的

问题。

据了解，本次长安福特集中推出的

三款车型中，全新福克斯Active提供两

款车型，官方指导价为13.98万元和

15.38万元；新锐界ST/ST-Line推出三

款车型，官方指导价为26.98万-38.98万

元；全新金牛座推出三款车型，官方指

导价为22.89万-28.89万元。

其中，全新福克斯Active被定位为

“城市新锐SUV”，为长安福特基于福克

斯两厢版车型打造出的全新细分车型，

车身高度、宽度、长度与现款福克斯有

所不同。同时，长安福特新锐界ST作为

目前国内锐界车型的最高动力版本车

型，搭载2.7升V6发动机，最大功率237

千瓦，最大扭矩高达500牛·米，百公里

加速仅为7.2秒。此外，作为中期改款车

型，全新金牛座对外观进行了改变，并

在全新内饰中加装大屏，进一步提升该

车型竞争力。

对于同时发布三款车型，长安福特

全国销售服务机构总裁杨嵩表示：“车

太多了，时间不等人，我们只能一次全

发布了。”

业内人士表示，虽然长安福特集中

发布三款新车，但全新福克斯Active、

新锐界ST/ST-Line更多为提升品牌形

象，而全新金牛座的官方指导价下探，

在提升竞争力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与

长安福特蒙迪欧“互搏”。

事实上，长安福特在借助三款车型

提升品牌形象及车型销量的同时，面对

销量“触底”现状，早已对渠道和库存

“动刀”，为开启下半场争夺铺路。数据

显示，今年前7个月，长安福特销量为

9.32万辆，同比下滑62.94%。但是，杨嵩

透露，长安福特已经开始通过停产、给经

销商补贴等方式主动降库存。数据显示，

今年4月长安福特销量仅为1.47万辆，7月

销量攀升至2.1万辆，环比增长9.1%。截至

6月，在一系列为经销商减负动作后，长

安福特经销商库存系数仅为28天。

此外，在布局新车型同时，到任仅

百天的杨嵩将独立于销售公司的公关

部并入长安福特全国销售服务机构，市

场部不再直管经销商，而是将重心放在

帮助经销商寻找线索上，将管理权下放

至区域营销团队，将此前各自为战的状

态转变为在长安福特全国销售服务机

构集中指挥下的协同作战。

长安福特汽车有限公司销售分公

司常务副总裁曹振宇表示：“长安福特将

按照自己的节奏稳扎稳打，我们并不是对

销售目标没有要求，只是我们认为和纯粹

销售数字相比，让库存保持在合理水平、

让销售呈现出健康的状态更加重要，尤其

是困难的时候，更要保持健康度。”

三车齐发 长安福特的下半场

继金融服务费后，4S店捆绑保险行为也将迎来整改。近日，银保
监会保险中介监管部下发《4S店兼业代理机构捆绑销售保险专项整
治工作方案》（以下简称“工作方案”），对情节严重和存在重大违规问
题的4S店采取停止业务、吊销业务许可证、将其清除出保险中介市场
等处罚措施。

目前，在国内车市销量整体下行背景下，4S店盈利结构早已从单
纯新车销售，向金融保险、维修保养等周边辐射。北京商报记者了解
到，强制新车店内上保险、优惠与保险挂钩等已成为消费者购车环节
中的乱象之一，表面上4S店是提供多种服务便利消费者，但背后折射
出的却是经销商与保险公司的“利益往来”。

监管“亮剑”

北京商报记者拿到的工作方案显示，

为切实维护消费者权益，有效治理捆绑销

售车险等市场乱象，监管部门决定开展4S

店兼业代理机构捆绑保险专项整治工作。

其中，本次整治对象是各地辖内持有《保险

兼业代理业务许可证》的4S店，全面整治辖

内持证4S店存在的捆绑销售车险等损害

消费者权益的突出问题。据了解，本次针对

4S店捆绑销售机动车保险的整治工作分

为4S店自查整改、各银保监局开展重点抽

查以及报告总结三个阶段，时间从今年8月

至10月18日。

工作方案要求，从8月起首先地方监管

部门组织辖内具备兼业代理资质的4S店

开展自查整改工作。在自查整改基础上，由

地方监管部门开展监管抽查，要依法严肃

查处4S店的违法违规问题，对故意瞒报漏

报的行为要从严从重处罚。同时，对情节严

重和存在重大违规问题的4S店要坚决采

取停止业务、吊销业务许可证等处罚措施，

将其清除出保险中介市场，推动车险综合

改革，彻底规范市场秩序。

此外，监管部门还将加大对于无证4S

店合作保险公司的处罚力度，严厉打击保

险公司通过其他渠道套取费用向4S店账

外支付的行为，对协助保险公司套费的保

险专业中介机构同查同处，形成监管合力，

彻底规范市场秩序，推动车险改革。

汽车行业专家颜景辉表示，4S店内的

保险业务是经销商为消费者提供多元化的

选择，但不应该有捆绑销售的现象发生。

该专项整治会更加规范4S店今后的销售

模式。

捆绑销售成“行规”

尽管监管部门已下发工作方案，但北

京商报记者走访发现，各家4S店依旧存在

捆绑销售现象，新车要求在4S店上首年保

险已成“行规”。

据了解，新车在4S店上首年保险，在

4S店销售人员看来已成为“理所应当”的事

情。京城某合资品牌4S店销售人员告诉北

京商报记者，全国大多数4S店均要求消费

者在店内为新车上首年保险，即便消费者

全款购车也需要选择在店内上保险，这已

成为4S店公认的“行规”。“如果消费者执意

要求自己在店外上险，原本谈妥的新车优

惠金额将减少甚至取消，以目前店内优惠3

万元的车型为例，如果消费者自己联系店

外保险销售员或渠道，优惠将减少1万元，

部分车型优惠甚至将取消。”该销售人员进

一步表示，4S店只要求新车首年在店内上

保险，店内保险的8.3折优惠与其他渠道的

折扣率相同，第二年店内就不会限制消费

者上保险渠道。

北京商报记者发现，在销售捆绑的同

时，各4S店对于新车保险种类和上险价格

也设置了最低标准。一位销售人员透露，

“店内规定保险最低要上到5000元。除交

强险外，需要上三者、不计免赔、车损等商

业保险，这些险种新车必须上”。

同时，除常规商业保险，在年限上不同

4S店也有不同的强制要求。“为享受更多

新车优惠，购车时销售人员要求我上两

年保险。”某豪华品牌车主巍先生称，除

常规商业险种，销售还推荐购买玻璃险和

划痕险。

事实上，在保险种类上，国家规定新车

必须购买的保险仅为交强险，其他均属于

商业险范围。一位保险公司业务经理告诉

北京商报记者，没有明文规定新车必须在

店内上保险，消费者可以选择在店外联系

保险公司自行上险。

《汽车销售管理办法》相关条款规定，

经销商销售汽车时，不得强制消费者购买

保险或强制为其提供代办车辆注册登记等

服务。北京市汇佳律师事务所律师邱宝昌

表示，买新车必须购买国家规定的相应保

险，但消费者购买新车保险时，如果遇到涉

及强制性消费情况，就侵犯消费者选择权。

背后的利益链

实际上，在车险改革、费率市场化的

大背景下，保险监管部门对于车险销售行

为中存在的各种乱象频频出手监管，整治

力度越来越大。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今

年开始，全国地方保险监管机构针对车

险乱象的治理措施不断、处罚持续不止。

中国银保监会先后发布《关于进一步加

强车险监管有关事项的通知》，对财险公

司发布8项禁令；《关于近期车险市场监

管有关情况的函》，对24家机构进行停业

整顿；《关于继续加大车险市场乱象整治

力度的函》，将停业整顿机构数量扩充至

32家等。

同时，对今年7月1日后“未按规定报批

和使用车险条款、费率”的行为进行重点打

击，并向车险利益链“开刀”。然而，尽管监

管部门三令五申严格禁止捆绑销售车险等

金融产品，但同样的事情却一再发生。对

此，业内人士表示，与其中牵扯的利益不无

关系。

在国内新车市场销量整体下滑背景

下，经销商在新车销售环节已不能赚取高

额利润，而车险已成为4S店利润的来源之

一。一位经销商负责人透露，4S店对新车

捆绑销售保险，保险公司会给店内返点

20%-40%。如果消费者支付1万元商业车

险保费，4S店从保险公司拿到的佣金在

2000-4000元，这对经销商确实是一份额

外收入。

此外，上述经销商负责人称，4S店与

保险公司合作之初都会签订协议，返点

金额多少还与保险公司的客户基数有

关，由于新车出险几率小，经销商想要在

车辆维修上赚取利润，就要依靠保险公

司的客户，4S店会要求合作保险公司将

需要维修车辆首先推荐到合作4S店，与

保险公司合作车险代销后，4S店也能得

到稳定的维修客户群，通过售后维修费

获得更多利润。“一般我们都和多家保险

公司合作，如果客户基群大，保险公司返

点金额会较低，会从维修上补齐。”该负

责人透露。

“因为某些利益关系，新车首年会被强

制在店里上保险，为了拿到更多新车优惠，

车主通常会选择在店内购买保险。此前，4S

店一直是保险公司获得客户的重要渠道，

如果该项整治落实，可能会对4S店渠道业

务占比较大的保险公司产生一定负面影

响，但对那些缺少4S店渠道客户的中小型

保险公司却是件‘好事’。”一位保险公司业

务经理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

北京商报记者刘洋实习记者刘晓梦/文并摄

两天前，新能源汽车国家大数据联盟
2019年新技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政府机
构、新能源汽车整车企业、动力蓄电池零
部件企业、高校研究院所、行业团体、新
能源汽车相关媒体等专业人士济济一
堂，向公众透露了最新的《新能源汽车大
数据蓝皮书暨中国新能源汽车大数据研
究报告》。

报告显示，目前新能源乘用车车型占
比将近八成。两年前，工信部委托北京理
工大学电动车辆国家工程实验室建立的
新能源汽车国家监测与管理平台启用，
2018年接入平台的新能源汽车为135.88
万辆，其中乘用车为103.61万辆，占比将
近八成。

《报告》还显示，从我国新能源汽车推
广应用的区域分析，占比最高的是华东地
区，2/5的应用推广在这个区域。 华南和
华北地区都是18%，而东北地区占比不超
过1%。

笔者认为，这一现象正说明新能源汽
车的电池热相关问题是决定其使用性能、
安全性、 寿命及使用成本的关键因素。经
济发达，人口密集，是新能源汽车应用推

广的前提，但是，电池的热管理在新能源
汽车的系统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电池
的适宜温度约在10-30℃之间， 过高或过
低的温度都将引起电池寿命的较快衰减。
动力电池的大型化使得其表面积与体积
之比相对减小， 电池内部热量不易散出，
更可能出现内部温度不均、局部温升过高
等问题，从而进一步加速电池衰减，缩短
电池寿命。这也是在过冷、过热的区域，新
能源汽车会受到制约的原因。

目前，我国的新能源乘用车以三元材
料动力电池为主，占比超过80%，而搭载磷
酸铁锂动力电池的车辆占比为15%， 搭载
锰酸锂动力电池的不超过1%。续航里程是
消费者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新能源汽车
国家大数据联盟公布的基于NEDC工况进
行的测试结果显示，48%的纯电动乘用车
续航里程小于200公里。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常务副理事长兼
秘书长张进华曾表示：“纯电动应该是小
型化、短里程、特定区域用的，插电式混合
动力是中型里程的乘用车、 中型车辆，燃
料电池可能是大型化重载的长里程、商用
车的车辆。”此观点非常有借鉴意义。

新能源汽车：消费者最关心续航里程
刘葳漪

·漪席谈·


